武政办发〔2022〕13号

武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武穴市国有企业投资限额标准以下

项目交易简易程序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各街道办事处：

《关于武穴市国有企业投资限额标准以下项目交易简易程序的指导意见（试行）》已经武穴市人民政府九届9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3月16日 

关于武穴市国有企业投资限额标准以下

项目交易简易程序的指导意见

（试行）
  为提高国有企业投资限额标准以下项目交易工作效率，根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湖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意见。

  本意见所称“国有企业投资限额标准以下”是指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总额在60万元（含60万元）以上400万元（不含400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总额在40万元（含40万元）以上200万元（不含200万元）以下与工程有关的货物、40万元（含40万元）以上100万元（不含100万元）以下与工程有关的服务，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标准以下的项目由采购人自行采购。与工程无关的货物和服务经国有资产监督部门审定后确定交易方式。

  参与国有企业投资限额标准以下项目交易的供应商资格由采购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前提下确定。

  采购人确定企业资质要求、合理定价、采购要求等信息，并据此制作交易公告，公告在武穴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湖北省政府采购网或国有企业官网等平台发布，从交易文件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为5个工作日。交易地点由采购人自行确定，交易过程应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清晰可见并规范保存。

  采购人应根据相关规定制作交易文件，评审办法采用合理定价摇号法，即合理定价固定，供应商报价须与交易文件中规定的合理定价一致，采购人从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要求且初步评审合格的企业中摇号产生三名候选供应商，以集体决策的方式从三名候选供应商中确定供应商。采购人不得收取交易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采购人应当在发出交易文件前，将交易文件报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备案。

  供应商须按规定时间、地点和方式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后递交响应文件，采购人应予拒收。

  交易活动由采购人自行组织，必要时可以通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参加。

  供应商确定后，应在交易公告信息发布平台进行交易结果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天。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采购人向供应商发放《成交通知书》，并按成交价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采购单位制作交易资料汇编自行存档。

 采购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向供应商发放《成交通知书》，不签订《合同》且无正当理由的，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按国家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采购人不得将不适用简易程序的项目化整为零，以此来适用简易程序交易，一经发现，将依法严肃处理。

 本意见自正式印发之日起施行。

 本意见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抄 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武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6日印发


